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
学业考试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精神，深入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建立和完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考试评价制度，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发挥初中毕业学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中的积极导向作用，不断提高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质量，引导青少年学生养成积极、科学锻炼身体的习惯，培养青少年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和意志品质。
二、考试对象

2014年报名参加初中学业考试的考生。

三、考试项目和计分办法

体育与健康考试采用过程评价与现场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即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满分为20分，现场考试成绩满分为80分，总分100分。

（一）平时成绩

初中毕业生体育与健康平时成绩是学生平时体育课、其他校内体育活动（包括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阳光体育运动等）评定成绩。体育课出勤、体育课表现、其他体育活动的出勤和表现分值比例为4：8：8。学生成绩分配比例为优30%，良40%，合格30%。 

平时成绩评定在县（区）统一组织的现场考试前由学校组织实施，县（区）统考前完成。县（区）要对学校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要对学校进行检查。各初中学校要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评定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并向学生公开公布。体育教师应根据学生平时表现和成绩如实进行评定，所评成绩应经领导小组审核并在校内显要位置公示5个工作日。各项成绩的原始材料由学校妥善保存，以备复查。各县（区）对考试的公开公平负全责。
（二）现场考试成绩

1.考试项目：2014年体育与健康考试男、女生各进行2个项目的测试。其中必测项目为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选测项目为立定跳远或掷实心球。考生在报名时注明所选考的项目，项目一旦确定不得更改。在进行体育与健康现场考试之前，进行身高标准体重和肺活量体重指数两项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2.成绩评定：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30分，立定跳远或掷实心球30分。由县（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完成。

身高标准体重10分、肺活量体重指数10分。由学校负责组织完成。完成后当天在学校内进行公示，同时上报县（区）教育局。

3.场地器械和考试规则：
（1）身高标准体重：采用“身高体重测试仪”测试体重。每人测试一次。考生要脱去外衣、帽，安静站立于体重计中央。测量数值，以公斤为单位，计至小数点后一位，以下四舍五入。
（2）肺活量体重指数：采用“肺活量体重测试仪”测试肺活量。考生手持吹气口嘴，面对肺活量计站立，以中等速度和力度尽全力吹气。测试中不得中途二次吸气。重复2次，记下每次的数据，以最高数据为肺活量数。测试时，要求全校学生集中测试，不得单独对个别学生测试。
（3）长跑（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考试的场地应在封闭的、有6条以上环形跑道的400米田径场上进行。每组考生人数15人；当最后一组考生人数不足15人时，考务办公室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编排最后两组考生。考生应采用站立式起跑，弧形起跑线出发，起跑口令发出前越过起跑线、跑程中踏进跑道左侧跑道线，跑程中推、拉、阻挡他人、由他人带跑均为犯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有犯规现象，考试成绩无效，该项考试无成绩。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成绩测试使用仪器进行。

（4）立定跳远：使用立定跳远测试仪进行测试，受试者两脚自然分开站立，两脚原地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丈量起跳线后缘至最近着地点后垂直距离。每名考生连续跳三次，以最远一次有效成绩计分。如三次都犯规，则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

（5）掷实心球：20米长、5米宽的平地。若多块，组织实施时，要有安全的有效距离，保证人员安全。起掷线清楚，地面平坦，硬度适中。使用2kg重胶皮实心球测试。在掷实心球区划一条白线作为起掷线，考生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面对掷球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地用力将球经头顶掷向前方。如采用两脚前后开立投掷姿势，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但脚不能踩起掷线。登记成绩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每名考生连续掷三次，以最远一次有效成绩计分。如三次均犯规，该项目成绩计为零分。
4.评分标准：（见附件1）

5.考试时间：体育与健康现场考试由各县（区）教育局于4月底前统一组织实施。

四、考场要求
1.各县（区）3000名左右考生设立1个考场，统一组织本县（区）初中毕业生进行体育与健康考试，市直学校的初中毕业生随滨城区参加考试，北海新区的初中毕业生随无棣县参加考试。

2.各县（区）教育局要配齐体育与健康考试器材，为体育与健康考试顺利进行提供基本保障，原则上取消手工操作计分程序。要加强考务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严格实行先培训后上岗，要增强考务人员的原则性与责任感，提高他们对体育与健康考试技术标准的掌握和执行的水平。

3.各考场要设监考员、考生、带队人员休息处，考生询问处、饮水处、考生禁止携带的物品存放处、自行车存放处等，并有专人负责看管。

4.各考场要制作并张贴宣传教育标语和有关考试场地、医疗站、厕所等平面图及路标，考试项目的各个场地及检录地点应有明显标志。

5.各考场要准备好考试所需的体育器材、音响、电源线路、电动计时仪、电子测距仪等设施。有条件的考场，可在体育与健康考试场地安装电子摄像设备，对没有使用电子设备监考的项目考试过程进行全程录像。

6.各考场要按照有关规定切实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事件的防控和处置预案，确保做好安全工作。

五、免考与缓考

由于体育与健康考试的特殊性，允许学生申请免考。在现场考试时，允许学生申请缓考。

（一）免考

1.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须有残疾证）或因伤病特别是患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疾病的，长期免修体育课，确实不能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考生，应在报名时向学校申请免试。学校审核后将申请免试的考生名单在学校公示栏公示不少于3天，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报县（区）教育局审批，报市教育局备案。

2.经审核属实，因肢体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被批准同意免考的考生，按满分计分；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或意外事故，但未丧失运动能力被批准同意免考的考生，按体育与健康考试总分的60%计分。

3.申请免考需提供的材料：《2014年滨州市初中毕业学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免（缓）考申请表》（附件4）、残疾证、病历和县级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等。

（二）缓考

１.现场考试1小时前，因伤病或意外事故以及女生生理周期等原因暂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或考试过程中突发伤病的考生可申请缓考，由所在初中学校为考生办理缓考手续。缓考仅限一次，考前申请缓考的考生不得选择单项缓考；考试过程中突发伤病的考生可单项申请缓考未考项目。

2.申请缓考的考生，由考生本人填写《2014年滨州市初中毕业学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免（缓）考申请表》（附件4），并提供病历和县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等材料，须由家长、班主任、体育教师签字，学校审核后，报送县（区）教育局审批，报市教育局备案。考生考试过程中申请缓考，需在考点填写《2014年滨州市初中毕业学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免（缓）考申请表》，由学校领队、监考员签字，报考点主考同意，报县（区）教育局批准，报市教育局备案。

3.缓考时间为一周，具体补考时间和地点由县（区）教育局安排，县（区）教育局并将考试安排情况报市教育局备案。

六、组织领导

市教育局成立2014年滨州市初中毕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福兴  

    成  员：郭  力 王学勇 吴新本 李云涛 高  峰 张金明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学业考试实施方案》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会同体卫艺科制定，报市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组织实施。各县（区）也要成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考试工作由体卫艺科（股）组织实施。市教育局将在各县（区）组织体育与健康考试期间向各考点派出检查员。

各县（区）要根据考生数量合理设置体育与健康考试考点，科学周密编排《体育与健康考试秩序册》。考生以学校为单位参加考试，半天内完成。每个考点配备主考1人、副主考2人、纪检监督2人，考务、监考员若干人。配备专职医护、保卫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医疗救护药品、应急车辆。所有考点均要封闭管理，考试期间，做到与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点，未经批准的考生和工作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七、其他事项

1．外地回我市参加学业考试的考生要参加各县（区）组织的统一体育与健康考试，平时成绩记合格（15分）。

2．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当场公布，考生如对成绩有疑问，应通过学校立即向考务组反映，以便核实。体育与健康考试是一次性考试，没有补考。无故不参加规定时间考试的学生，不再安排补考，考试成绩记0分。

3．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不遵守纪律、违反规定的考试工作人员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徇私舞弊者，要由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旦发现考生有弄虚作假或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帮助弄虚作假的考生，一并取消考试成绩。涉及其他人员的，一律将情况通报给其所在单位。涉及教师的，教师本年度不得评优，并通报批评。

各县（区）要将本县（区）体育与健康考试具体实施办法和考试秩序册于4月15日前报市教育局体卫艺科。考试结束后，数据立即上报市教育局。5个工作日内上报汇总成绩。

市教育局投诉电话：3188773

投诉信箱：sdbzszjm@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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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滨州市2014年初中体育与健康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分值
	男子
	女子

	
	1000米(分秒)
	立定跳远（米）
	实心球（米）
	800米(分秒)
	立定跳远（米）
	实心球（米）

	30
	3′33〞以下
	2.34以上
	10.0以上
	3′26〞以下
	1.95以上
	7.8以上

	29
	3' 37"
	2.31
	9.5
	3'28"
	1.92
	7.6

	28
	3' 41"
	2.28
	9.0
	3'31"
	1.89
	7.4

	27
	3' 45"
	2.24
	8.6
	3'34"
	1.85
	7.2

	26
	3' 49"
	2.21
	8.3
	3'37"
	1.82
	7.0

	25
	3' 53"
	2.18
	8.0
	3'41"
	1.79
	6.8

	24
	3' 57"
	2.14
	7.8
	3'45"
	1.75
	6.6

	23
	4' 01"
	2.11
	7.6
	3'49"
	1.72
	6.4

	22
	4' 05"
	2.08
	7.4
	3'53"
	1.69
	6.2

	21
	4 ' 09"
	2.04
	7.2
	3'57"
	1.65
	6.0

	20
	4' 14"
	2.01
	7.0
	4'02"
	1.61
	5.9

	19
	4' 19"
	1.98
	6.8
	4'07"
	1.59
	5.8

	18
	4' 24"
	1.94
	6.6
	4'12"
	1.55
	5.7

	17
	4' 29"
	1.91
	6.4
	4'17"
	1.52
	5.6

	16
	4' 34"
	1.88
	6.2
	4'22"
	1.49
	5.5

	15
	4' 44"
	1.84
	6.0
	4'29"
	1.45
	5.4

	14
	4' 54"
	1.81
	5.8
	4'36"
	1.42
	5.3

	13
	5'05"
	1.78
	5.6
	4'43"
	1.39
	5.2

	12
	5′05〞以上
	1.74以下
	5.4以下
	4′44〞以上
	1.35以下
	5.1以下


附件2：

2014年滨州市初中学业体育与健康
考试考生须知

一、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考生要提前30分钟到达考点，提前15分钟进行检录。检录后，由引导员分组引进考场，先进行立定跳远或掷实心球考试，再进行800米、1000米考试，每个考生的全部考试在半天内完成。如考生错过自己应参加测试的顺序或轮次，视为自动弃权。

二、考生必须携带本人准考证、佩戴规定的号码参加考试（由县（区）统一为学校制作，布质，白底红字，22cm×30cm，上三分之一为学校名称，下三分之二为考生号码）。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应穿着运动装、运动鞋，但鞋底不得有铁钉、胶钉或塑料钉。考生要注意安全，自备饮水，考试前要充分做好准备活动，防止发生伤害事故。

三、考生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自觉维护考场秩序，保持考场卫生，禁止带手机、小灵通入场，不要大声喧哗、随意走动，不得干扰和影响考务人员工作，违纪者以扰乱考场处理。如发现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取消全部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

四、考生按规定必须参加常规体格检查，如果体检不合格，特别是患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的考生，应持相关证明向学校申请免考，一律不得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

五、考生如发现考试成绩有误时，应当场通过学校领队向考点管理人员提出，以便及时处理。

六、考生须自觉遵循体育与健康考试规则，知晓评分标准。

附件3：

监考队伍的组成及监考人员的职责

1.各县（区）考试监考队的组成人员由县（区）教育局统一抽调，不得聘请本县初中教师担任监考员。

2.每个考场设主考1人，副主考1人，纪检员1人以上，考务员2人以上，监考员若干。监考员应临时抽签分组和上岗。

3.监考人员要认真学习考试规则，掌握正确的裁判方法，对考生一视同仁，做到统一尺度，统一标准，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4.服从领导，团结协作，遵守纪律，文明礼貌，佩证上岗。

5.考试前监考负责人要向考生宣布有关事项和要求。监考人员对考生要态度和蔼，热情服务。

6.监考人员必须提前20分钟到达考场（检录员提前30分钟），工作期间不准擅离职守，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工作的，经考点负责人同意方可离开。监考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通讯工具严禁开启，不准私自与外界联系，不允许离岗、串岗。

7.检录组在开考前30分钟与当日半天内参加考试的全部学校取得联系，确保考试能按时开始。检录长召集临考学校考生在指定地点集合，宣布考试纪律和要求。

8.考前，监考人员要对考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止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9.每组别考试完成后，监考员当场宣布测试成绩。

10.登记考生成绩出现错误时，监考人员应会同主考（副主考或纪检员）和考生本人用红色笔进行更正，并分别签名。

11.考试完毕后，检录组长应将考生成绩登记表进行检查，无误后，装袋密封交考场考务组保管。每个学校考生考试完毕，考务人员立即将考生成绩登记表交县（区）教育局主管部门。

附件4：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考试
免（缓）考申请表

	姓名
	
	班级
	
	出生

年月
	
	照

片

	性别
	
	考试号
	
	

	学籍号
	
	

	家长

签名
	
	班主任

签　名
	
	体育教师

签　　名
	

	原因
	（附病历、县以上医院医务证明及相关材料）



	学

校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区）
教育局
审批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考试过程中因意外伤病申请缓考的考生，由学校领队、监考员、考点主考分别在学校意见栏内签字，并注明身份。

附件5：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考试免考汇总表

　　　　　　　　　　　县（区）（盖章）

	序号
	学　　校
	考 生 号
	姓　名
	备　注

	
	
	
	
	

	
	
	
	
	

	
	
	
	
	

	
	
	
	
	

	
	
	
	
	

	
	
	
	
	

	
	
	
	
	

	
	
	
	
	

	
	
	
	
	

	
	
	
	
	

	
	
	
	
	

	
	
	
	
	

	
	
	
	
	

	
	
	
	
	

	
	
	
	
	


附件6：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考试缓考汇总表

　　　　　　　　　　　县（区）（盖章）

	序号
	学　　校
	考 生 号
	姓　名
	备　注

	
	
	
	
	

	
	
	
	
	

	
	
	
	
	

	
	
	
	
	

	
	
	
	
	

	
	
	
	
	

	
	
	
	
	

	
	
	
	
	

	
	
	
	
	

	
	
	
	
	

	
	
	
	
	

	
	
	
	
	

	
	
	
	
	

	
	
	
	
	

	
	
	
	
	

	
	
	
	
	

	
	
	
	
	


附件7：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考试报名表

学校：

	考生姓名
	 
	性别
	 
	班级
	 

	初中学籍号
	 

	参加考试项目

	必考项目
	选考项目（两项任选一项）

	男子1000米
	女子800米
	立定跳远
	掷实心球

	 

 
	 

 
	 

 
	 

 

	考  生

和家长

特  别

确  认
	1.考生是否患有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 
2.如不能确定，是否需要到医院作进一步确诊？

3.该考生是否需要申请免考？

考生本人签字：             考生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备注：1.考生请在自己选报项目栏内划“√”，项目一旦确认上报，不得更改。

2.本表由学校留存备查。

附件8：

2014年滨州市初中体育与健康现场考试成绩单

组别：                                          监考员：                检录组长：
	学校
	考试号
	姓名
	1000米
	800米
	立定跳远
	实心球
	备注

	
	
	
	成绩
	得分
	成绩
	得分
	成绩
	得分
	成绩
	得分
	

	
	
	
	
	
	
	
	
	
	
	
	

	
	
	
	
	
	
	
	
	
	
	
	

	
	
	
	
	
	
	
	
	
	
	
	

	
	
	
	
	
	
	
	
	
	
	
	

	
	
	
	
	
	
	
	
	
	
	
	

	
	
	
	
	
	
	
	
	
	
	
	

	
	
	
	
	
	
	
	
	
	
	
	

	
	
	
	
	
	
	
	
	
	
	
	

	
	
	
	
	
	
	
	
	
	
	
	

	
	
	
	
	
	
	
	
	
	
	
	

	
	
	
	
	
	
	
	
	
	
	
	

	
	
	
	
	
	
	
	
	
	
	
	

	
	
	
	
	
	
	
	
	
	
	
	


滨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年3月31日印发

                                               校对：张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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